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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府建議修正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第2項第4

款規定為「依規定日期給假期間或因公出差、至其他辦公

處所全時支援期間核派代理之職務」一案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民國100年9月29日府授人四字第10030863200號函

。

二、查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(以下簡稱職代注意事項)

第2點第1項規定：「各機關職務代理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

，以下列情形為限：……(二)公差、公假、請假或休假。

……」第3點第1項規定：「各機關應依各職務之職責及工

作性質，預為排定現職人員代理順序及行使權責之特殊限

制。……」次查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(以下簡稱加給辦

法)第12條規定：「(第1項)各機關現職人員經權責機關依

法令規定核派代理職務連續10個工作日以上者，其加給之

給與，在不重領、不兼領原則下，……(第2項)前項代理職

務支給加給，以下列情形為限：一、留職停薪或出缺之職

務。二、失蹤或停職之職務。三、帶職帶薪於國內外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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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進修、考察依規定給假期間核派代理之職務。四、依規

定日期給假期間或因公出差期間核派代理之職務。……」

復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(以下簡稱請假規則)第4條規定：

「公務人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給予公假。其期間由

機關視實際需要定之：……八、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，

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……經機關長官核准

者。九、參加本機關舉辦之活動，經機關長官核准者。…

…」據此，支領代理職務之加給，其前提須經權責機關依

法令規定核派代理職務，爰職務代理人如經權責機關依職

代注意事項規定，核派代理准予公假者之業務，自得依加

給辦法第12條規定支給代理職務之加給。至公務人員核假

與否，係由各機關依上開規定本於權責覈實認定辦理

三、有關貴府以公務人員至其他辦公處所全時支援期間，如未

以公假等事由登記者，即無法支領代理期間之加給，建議

修正現行加給辦法第12條第2項第4款規定，增列「至其他

辦公處所全時支援期間」核派代理之職務，得支給代理職

務之加給一節，以公務人員核假與否，係屬各機關首長權

責，爰公務人員至其他辦公處所全時支援期間得否核給公

假，宜由各機關依請假規則相關規定本於權責覈實認定辦

理。又公務人員至其他辦公處所全時支援期間，如經機關

長官依請假規則規定核准給予公假者，其所遺業務得由權

責機關依前開規定核派人員代理，並得支給職務代理人代

理期間之加給；惟倘無法核給公假，以支援或工作指派參

加活動，非屬職代注意事項適用範圍，尚無法依該規定辦

理。是以，權責機關既無從依職代注意事項規定，核派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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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代理其於本職機關所擔任之職務，自亦無據以支領代理

職務加給之情事，爰所提建議尚不宜採行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2011/12/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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